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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被查，承认后又翻供

2021年2月10日晚，交警在连霍高速

巡逻时，看见一辆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违规停

车，并有人员下车活动，便上前盘问，发现

该车辆共有郭某、郭某甲、郭某乙3名驾乘

人员，且车中酒气很重。考虑到3人有酒后

驾车的重大嫌疑，民警及时组织3人做酒精

检测。经检测，3人中郭某甲与郭某乙血液

中的乙醇含量分别为 223.6mg/100ml、

132.66mg/100ml。

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郭某乙与郭某

两人均指证郭某甲为驾驶员，郭某甲本人也

承认自己为驾驶员，并对检测结果没有异

议。2021年10月，公安机关以郭某甲涉嫌

危险驾驶罪将该案移送至郑州铁路运输检察

院审查起诉。

受案后，承办检察官张军伟分别讯问了

犯罪嫌疑人、询问了证人。然而，面对检察

官的讯问，郭某甲推翻了之前的供述，称自

己并非真正的醉驾者，而是为郭某乙“顶

包”，还提供了与郭某乙的微信聊天记录。

与此同时，证人郭某也否定了先前的证词，

又指证郭某乙是当晚驾车的司机。检察官随

即找到郭某乙了解情况，当问及当晚车辆的

驾驶者时，郭某乙却称自己记不清了。

郭某甲与郭某为何会同时翻供翻证，指

认郭某乙为醉驾者？时隔仅几个月，郭某乙

为何会改口称自己记不清当晚的情况？他们

这样做是为了让郭某甲逃脱处罚，还是案件

另有隐情？

检警协作，查明案件真相

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同时翻供翻证，

案件证据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查明案件

事实，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将此案退回公安

机关补充侦查，并由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

公室检察官引导侦查。

针对缺少视频证据的

情况，在补充侦查过程

中，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

关重点排查车辆途经高速

路段的各电子卡口监控录

像，查证车辆当晚的驾驶

员。经过细致排查，发现

一张卡口照片显示是郭某

乙坐在驾驶位，与郭某

甲、郭某的说法相吻合。

在掌握视频证据后，

办案人员再次对郭某甲、

郭某、郭某乙和其他证人

分别进行了讯 （询） 问。

面对证据，郭某乙交代了

自己醉酒驾车的事实。

原来，案发当晚，饮

酒后的郭某甲唆使同样已

经饮酒的郭某乙驾车去往

郭某处，接到郭某后，郭

某乙驾车驶上了高速公

路。被交警查获后，郭某

乙因自己没有驾驶证，且

此前因醉驾被处罚过，担

心此次被查会受到更严重

的处罚，便谎称是郭某甲

驾车。郭某甲与郭某两人

也出于朋友义气，配合他

上演了一出“真假醉驾”

的戏码。

立案监督，
追诉一名漏犯

案 件 补 充 侦 查 完 毕

后，公安机关将郭某乙与

郭某甲一并以涉嫌危险驾

驶罪移送郑州铁路运输检

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

官审查案件后发现，郭某

作伪证妨碍司法的行为，

已经涉嫌伪证罪，而公安

机关未对其立案侦查。

今年3月，郑州铁路运

输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

序后，公安机关于3月 31

日对郭某涉嫌伪证罪立案

侦查。同时，该院通过侦

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

与公安机关多次会商，跟

踪案件进展情况。由于疫

情和身体原因，郭某在外

地无法回到原籍家中，办

案检察官一边引导公安机

关对郭某乙、郭某甲及其

他证人进行讯 （询） 问、

调取完善书证固定证据，

一边和公安机关承办人一

起规劝郭某投案自首。

今年6月9日，郭某投

案自首。随后，公安机关

以涉嫌伪证罪将郭某移送

审查起诉。7月5日，郑州

铁路运输检察院分别以郭

某乙、郭某甲 （共犯） 涉

嫌危险驾驶罪，郭某涉嫌

伪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3名被告人均认罪

认罚，法院采纳了检察机

关的量刑建议，于近日作

出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某

乙、郭某甲犯危险驾驶

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

处罚金1万元；认定被告人

郭某犯伪证罪，判处拘役

二个月。

《现代快报》 庄剑翔 王琪 郭永

为了获取公民信息出售牟利，一个12人组成的团伙专门应聘

网店客服，截取出售后台买家个人信息高达近70万条。近日，经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

团伙12名成员均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家住扬州市邗江区的刘女士最近遇上了一桩蹊跷事。3月底，

刘女士在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冰丝凉席三件套，下单没两天，就

总是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称其快递丢件要退款。电话里，对

方能够准确说出她的个人信息以及订单详情。刘女士认为，自己的

个人信息一定被泄露了，并且肯定自己接到的是诈骗电话，于是前

往公安机关报案。

经立案侦查，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钟用、钟山等12人。据

钟用交代，其曾经在网上购买过网店买家购买交易记录，再加价卖

给他人，觉得这门生意“大有可为”，而仅靠从网上获取个人信息

赚差价“油水”太少，于是找了一帮朋友想要干成一番“事业”。

几人合计之后，决定派操作电脑熟练的姚某去应聘网店客服，

一般来说，成功应聘上之后，他们就能得到店铺的后台账号密码，

查询到交易信息。而在工作中，姚某为了获取更多客服账号，会借

机拿到同事的手机，趁隙发送验证码，获取同事手机号绑定的店铺

后台信息。还有一些时候，他们可以直接拿到公司保存在电脑上的

客服账号密码文档。

在获取了这些账号密码后，姚某会发送给团伙中的刘某等人在

异地登录。由刘某等人将当天店铺交易的信息进行截图保存并上

传到网盘。这些截图里，包含了商品的照片、名称、价格、交易

订单号、买家昵称、买家ID、下单时间、支付时间、支付方式、

收货地址、收货人姓名、收货人联系方式、物流单号等商品具体

交易信息。

这些截图被钟用明码标价卖给他人，又根据商品类别、单价的

高低、下单的时效性加以区分。购买者对这些订单的时效性有非常

高的要求，他们向钟用强调，“必须是还没收到货的，一旦收到

货，信息就没用了。”

此后，钟用又将这个赚钱的门道教授给了亲戚钟山，钟山通过

同样的方式，招募他人共同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在

2022年2月至4月，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钟用、钟山伙同他人非

法获取近70万条个人信息，并对外出售。

公安机关将12人移送至邗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钟

用等11人共同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情节特别严

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此过程中，杨某在明知帮助团伙

成员转移非法获取、出售个人信息数据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提供

虚拟货币地址用于交易，并协助兑

换结算成人民币，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近日，

经开庭审理，法院依法

作出判决，判处被告

人钟用、钟山等11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三年至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

六个月不等的刑

罚，判处被告人

杨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六个

月，均并处罚金。

（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谁是真正的醉驾者？

《检察日报》刘立新 邵玉红 王崇

一名男子醉酒后驾车，在某高

速公路上被查获，同行的两名朋友

仗义相助，一个顶包扛下醉驾责任，

一个配合作伪证。郑州铁路运输检察

院检察官依托与公安机关建立的侦查监

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利用立案监督、引

导取证、补充侦查等手段，还原事实真相，

“仗义兄弟”变成了“难兄难弟”。日

前，同案三人均被判处刑罚。 应聘网店客服上演“无间道”
两个月窃取近70万条个人信息


